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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行业类）

验收工作表

园区名称 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连云港徐圩新区）

园区主管单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技术核查时间 2017年 12月 27日

验收时间 2018年 12月 28日

验收范围 229 km2

参考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行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 HJ/T 273-2006

形式审查

序

号
指标 备注

是否达到

是 否

1 申请材料内容全面
符合《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所

列内容
√

2 依据标准恰当 《行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HJ273-2006） √

3 工作报告内容真实客观 内容应有工作记录作为依据，不得捏造 √

4 验收报告内容真实客观 内容应有可靠数据支撑 √

基本条件

序

号
指标 细则

是否达到

是 否

1

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制

度及各项政策得到有效的贯彻执

行，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污染事

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制度及各项政

策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

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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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2

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

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标准，园区

内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染物

排放总量不超过总量控制指标。

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环境功能

区环境质量标准

√

园区内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 √

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总量控制指标 √

3

《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规划》已通

过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的论证，并由当地人民政府或人

大批准实施。

《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规划》已通过国务院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论证

√

由当地人民政府或人大批准实施 √

具体指标

项目
序

号
指标 单位 指标值

实际值

（2016）

数据是否

可靠
是否达标

是 否 是 否

经济

发展
1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 ≥12 30.15 √ √

物质

减量

与循

环

2 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标煤） t/万元

达到同行业国

际先进水平

1.63 √ √

3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 m3/万元 50.93 √ √

4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产生量 t/万元 11.42 √ √

5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96.04 √ √

6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92.90 √ √

污染

控制

7 单位工业增加值 COD排放量 kg/万元 0.49 √ √

8 单位工业增加值 SO2排放量 kg/万元 0.36 √ √

9 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率 % 100 100 √ √

10
行业特征污染物排放总量 1

化工行业特征污染物排放 t

低于总量控制

指标
满足地方要求 √ √

11

行业特征污染物排放达标率 1

化工行业特征污染物排放（根据

GB31571-2015）

% 100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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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废物收集系统 具备 具备 √ √

13 废物集中处理处置设施 具备 具备 √ √

14 环境管理制度 完善 完善 √ √

园区

管理

15 工艺技术水平
达到同行业国

内先进水平

达到同行业国

内先进水平
√ √

16 信息平台的完善度 % 100 100 √ √

17 园区编写环境报告书情况 期/年 1 1 √ √

18 周边社区对园区的满意度 % ≥90 95 √ √

19 职工对生态工业的认知率 % ≥90 95 √ √

注：（1）行业特征污染物指除 COD、SO2等常规监测指标外，行业重点控制的污染物。

现场走访

走访地点 走访时间

徐圩新区规划展示馆 2017年 12月 27日

徐圩新区运行指挥中心 2017年 12月 27日

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27日

资料核查意见

2017年 12月 27日，技术核查专家组对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连云港徐圩新区）国家

生态工业示范园区验收进行了技术核查。专家组认真核查了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连云港

徐圩新区）（以下简称“园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的验收报告、工作报告、特色案例汇

编等相关资料，对数据来源、真实性等进行了认真核对，对徐圩新区规划展示馆、徐圩新区运行

指挥中心、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和项目进行了现场考察，完成了国家生态工业示

范园区（行业类）验收工作表，并就核查情况与园区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交流，汇总考核疑点，

形成技术核查意见如下：

园区创建工作档案、各类台帐基本齐全、资料较为翔实，按照建设规划开展国家生态工业示

范园区的建设，基本完成了规划的阶段目标、指标和主要项目，基本条件和指标达到《行业类生

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HJ/T 273-2006）。

技术核查组同意通过技术核查，推荐组织验收。

专家组建议：

根据国务院对《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的批复，建议将园区名称更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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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连云港徐圩新区）”。

进一步明确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创建范围，并保持档案数据与创建范围的一致性。

建议园区进一步规范完善自动监控体系的建设，覆盖园区企业废气、废水排放口和集中污水

处理设施等，根据国家相关要求与环保部门联网。

进一步补充相关原始档案数据。

是否组织现场验收 组织  不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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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技术核查意见

2018年 4月 4日，补充核查专家组对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连云港徐圩新区）国家生

态工业示范园区验收技术核查进行了补充核查。专家组听取了园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技

术核查专家意见整改情况的报告，核查了园区环境质量和企业污染排放的监测报告、重点企业清

洁生产审核管理资料、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台账、园区环境管理相关文件等补充台账资料，

对数据和资料的来源、真实性等进行了认真核对，对园区环境在线监控平台进行了现场考察，并

就补充核查情况与园区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交流，形成补充技术核查意见如下：

园区根据技术核查意见完成了整改工作，补充台账较为齐全，资料翔实、数据可信；创建工

作符合《行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的要求。

同意推荐组织验收。

建议：

1、从点位设置、特征污染因子、设备运维等方面完善环境在线监控平台，实现在线监测数

据联网管理。

2、做好档案材料的常规收集和数据分析，进一步加强园区环境精细化管理。



6

验收意见

2018年 12月 28日，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对国家东中西

区域合作示范区（连云港徐圩新区）（以下简称“徐圩新区”）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工作进

行了验收。专家组听取了园区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工作报告和验收报告，以及技术专家

组关于技术核查意见的报告，并进行了质询。经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徐圩新区高度重视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工作，按照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的总体要求，

结合园区定位适时调整创建规划，认真落实各项建设任务，构建了多条生态产业链条，促进了园

区的绿色发展，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二、园区以建设工业领域生态文明为目标，以规划引领园区高标准建设，坚持按照产业链条

完善产业布局，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不断完善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积极传播生态文

明理念，在钢铁化工产业循环发展方面特色明显，为化工钢铁产业园的生态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

示范作用。

三、徐圩新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创建工作档案齐全、资料完备、数据详实，基本条件和

指标达到了《行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HJ/T 273-2006）及建设规划目标的要求。

专家组同意通过考核验收。


